权益转让协议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（下称转让方）是东莞                     厂（下称来料加工厂）的投资商，由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原因，现决定将该来料加工厂的所有权益及责任，包括已进口设备（详见清单）总值     万港元及国内购买设备（详见清单）总值     万港元，合共       万港元，转让给                    有限公司（下称承接投资方）。本协议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之日起生效。

本转让协议生效后，来料加工厂的一切经营及债权债务与转让方无关，改为由承接投资方负责。

本协议正本一式   份，转让方、承接投资方各执一份，其余由有关政府部门留存。

转让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承接投资方：

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：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来料加工厂：

负责人：

日期：

